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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女士： 
 

10月20日交通事務委員會  
會議上所通過的議案 

 

 貴秘書處10月24日就上述事宜致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

來函收悉。本局現作回覆。 
 
 政府在2017年《施政報告》建議推出免入息審查的公共

交通費用補貼計劃（「計劃」），其政策目標是為日常使用本地

公共交通服務出行而公共交通開支較高的市民減輕交通費用負

擔。同時，在審慎理財的大前提下，公帑須運用得宜。 
 
 我們於2017年10月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（「委員

會」）概述2017年《施政報告》各項運輸政策措施，當中包括簡

介計劃的初步構思，並聽取委員意見。與此同時，政府亦留意到

市民及公共交通業界對建議計劃提出的意見。總括而言，市民普

遍歡迎推出計劃，認為能減輕他們的交通費負擔。然而，我們留

意到社會上有意見要求政府考慮擴大計劃的涵蓋範圍至其他公共

交通服務，尤其是提供居民服務的非專營巴士（俗稱「邨巴」）

及紅色小巴（「紅巴」），以惠及經常使用該兩種公共交通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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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行的市民。同時，我們亦留意到社會上另有意見認爲計劃有機

會被從事水貨活動人士濫用，建議政府研究措施為計劃設下更多

限制，以防止從事水貨活動人士濫用計劃。 
 
 考慮了推出計劃的政策目標及各持份者的意見，政府現

已完成對建議計劃的涵蓋範圍及運作安排的研究，當中包括對早

前向委員會提出的初步構思作出了一些合適的調整，以完善計

劃。 
 
 政府早前初步建議計劃應涵蓋香港鐵路、專營巴士、專

線小巴、渡輪及電車。經審慎檢視後，現建議在營辦商願意遵守

一些特定營運要求的大前提下，一併將邨巴、提供僱員服務的非

專營巴士（俗稱「員工巴士」）、紅巴及街渡納入計劃，以惠及

須依賴上述四種公共交通服務作爲唯一或主要日常出行交通工具

的市民。政府亦建議落實一系列監管措施，確保公帑在計劃下運

用得宜，並盡量減少濫用情況。 
 
 就對於從事水貨活動人士可受惠於計劃的關注，我們認

為不應為摒除某些特定群組而加上額外限制，以致計劃運作變得

複雜，增加不必要的行政開支，亦同時對大部分受惠於計劃的市

民造成不便。事實上，在構思計劃的過程中，我們已考慮到須盡

量減少濫用情況。在現時計劃的設計下，市民仍須自行負擔每月

400元的基本交通開支，以及超出400元指定水平的公共交通開支

的百分之七十五，補貼亦設有每月300元的上限。我們相信這安

排已可有效減少計劃被濫用的情況。 
 
 我們將在2018年1月9日向委員會簡介建議計劃的最新

方案，並聽取委員會的意見。為盡早開展準備工作，我們會盡快

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就計劃申請撥款，目標是在撥款獲批後的一

年內落實計劃。當計劃落實並順暢運作後，我們會適時檢討計

劃。 
  
 
    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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